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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师

税法一

习题精析班

第三章 消费税

【考情分析】

本章是《税法 I》中的重点章节，其重要程度仅次于增值税。从历年考试情况看，本章各种题型均有涉及，尤其多

次与增值税、关税等税种混合出题，本章平均分值在 20 分左右。

【知识框架】

【重要考点】

考点 1 税目和纳税环节

考点 2 消费税计税依据

考点 3 生产环节应纳税额计算

考点 4 委托加工环节应纳税额计算

考点 5 进口环节应纳税额计算

考点 6 零售环节应纳税额计算

考点 7 批发环节应纳税额计算

考点 8 消费税已纳税款扣除

考点 9 计算题和综合分析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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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 税目和纳税环节

【单选题 1】依据消费税的有关规定，下列消费品中应征收消费税的是（ ）。

A.超豪华小汽车 B.竹制筷子 C.普通护肤护发品 D.电动汽车

【答案】A

【解析】普通护肤护发品、竹制筷子、电动汽车均不在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内。

【单选题 2】某商贸企业从白酒生产企业购进白酒 100 吨，支付其不含税价格 10 万元，并把其中的一半作为福利发

放给职工，此商贸企业需要缴纳消费税（ ）万元。

A.12 B.20 C.2 D.0

【答案】D

【解析】商贸企业关于白酒的业务涉及到的不是生产环节。此题不涉及消费税，所以选 D。

【多选题 3】下列消费品，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的有（ ）。

A.实木装饰板 B.出厂含税价 11 000 元一只的手表 C.调味料酒 D.黄酒 E.高尔夫球包

【答案】ADE

【解析】选项 B，不含税价格=11 000÷1.13=9 734.51 元，不属于高档手表范围。

选项 C，调味料酒不征收消费税。

【多选题 4】下列商品中，目前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的有（ ）。

A.轮胎 B.高尔夫车 C.铅蓄电池 D.翡翠首饰 E.气缸容量 250 毫升的摩托车

【答案】CDE

【解析】选项 A，轮胎，不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选项 B，高尔夫车不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选项 E，气缸容量 250

毫升（不含）以下的摩托车不属于消费税征税范围。

考点 2 消费税计税依据

【单选题 1】纳税人销售应税消费品收取的下列款项，应计入消费税计算和计税依据的是（ ）。

A.违约金 B.符合条件的代为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费 C.增值税销项税额 D.未逾期的高档化妆品包装物押金

【答案】A

【解析】选项 A，违约金属于价外费用，要并入计税依据计算消费税；选项 B，符合条件的代为收取的行政事业性收

费不属于价外费用，不缴纳消费税；选项 C，增值税销项税额不需要并入消费税的计税依据；选项 D，高档化妆品包

装物押金收取时不计算消费税。

【单选题 2】关于消费税从价定率计税销售额，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消费税计税销售额包括增值税 B.金银首饰包装费不计入计税销售额

C.白酒包装物押金收取时不计入计税销售额 D.高档化妆品品牌使用费应计入计税销售额

【答案】D

【解析】选项 A：消费税计税销售额不包括向购买方收取的增值税税额；选项 BD：包装费、品牌使用费属于价外费

用，应并入销售额计税；选项 C：白酒包装物押金收取时就需要并入销售额计税。

【单选题 3】关于企业单独收取的包装物押金，下列消费税税务处理正确的是（ ）。

A.销售黄酒收取的包装物应并入当期销售额计征消费税 B.销售啤酒收取的包装物应并入当期销售额计征消费税

C.销售葡萄酒收取的包装物不并入当期销售额计征消费税 D.销售白酒收取的包装物并入当期销售额计征消费税

【答案】D

【解析】啤酒、黄酒从量定额征收消费税，计税依据是销售数量，包装物押金是价值量，不影响销售数量，所以啤

酒、黄酒的包装物押金不征收消费税；从 1995 年 6 月 1日起，对酒类产品生产企业销售酒类产品而收取的包装物押

金，无论押金是否返还及会计上如何核算，均应并入酒类产品销售额中征收消费税。销售葡萄酒的包装物押金，在

收取时应并入销售额中计征消费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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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 4】下列关于消费税计税价格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采用以旧换新方式销售金银首饰，应按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的全部价款为计税依据

B.委托加工白酒，按照受托方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纳税；没有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

算纳税

C.将自产的葡萄酒用于换取生产资料，按同类消费品的平均价格计算纳税

D.卷烟实际销售价格高于核定计税价格，按实际销售价格计税

【答案】C

【解析】将应税消费品用于“换、投、抵”的，按同类消费品的最高计税价格计算缴纳消费税。

【多选题 5】下列各项中，符合应税消费品从量定额销售数量确定的有（ ）。

A.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的，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数量

B.自产自用应税消费品的，为应税消费品的移送使用数量

C.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为纳税人收回应税消费品数量

D.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的，为应税消费品的生产数量

E.进口应税消费品的，为海关核定的应税消费品进口征税数量

【答案】ABCE

【解析】生产销售应税消费品的，为应税消费品的销售数量。

考点 3 生产环节应纳税额计算

【单选题 1】企业发生的下列行为中，不需要缴纳消费税的是（ ）。

A.用自产的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 B.用自产的应税消费品抵偿债务

C.用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继续生产消费税应税消费品 D.用自产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非应税消费税品

【答案】C

【解析】纳税人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不纳税。

【单选题 2】某摩托车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下设一家非独立核算的门市部，2022 年 8 月该厂将生产的一批摩托

车交门市部，成本价 60 万元。门市部将其对外销售，取得含税销售额 79.1 万元。摩托车的消费税税率为 10%，该

项业务应缴纳的消费税为（ ）万元。

A.6 B.7.91 C.5.31 D.7

【答案】D

【解析】纳税人通过自设非独立核算门市部销售的自产应税消费品，应按照门市部对外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征收消

费税。应缴纳的消费税＝79.1÷1.13×10%＝7（万元）

【单选题 3】某酒厂 2022 年 6 月销售粮食白酒 12 000 斤，售价为 5 元/斤，随同销售的包装物价格 7 006 元；本月

销售礼品盒 6 000 套，售价为 300 元/套，每套包括粮食白酒 2 斤、单价 80 元，干红酒 2 斤、单价 70 元。该企业 6

月应纳消费税（ ）元。（题中的货物单价均为不含税价格，白酒的税率为 20%，白酒的定额税为 0.5 元/斤，其他

酒的税率为 10%）

A.383 000 B.378 550 C.352 550 D.391 240

【答案】D

【解析】适用税率不同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应根据成套消费品的销售金额，按应税消费品中适用

最高税率的消费品税率征税，因此干红酒与粮食白酒组成套装的，要按照粮食白酒的规定征收消费税。白酒的定额

税为 0.5 元/斤。该企业 6 月份应纳消费税＝（12 000×5＋7 006÷1.13）×20%＋12 000×0.5＋6 000×300×20%

＋6 000×4×0.5 =391 240（元）。

【单选题 4】某酒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 年 4 月发放 1吨自制白酒作为职工福利，同类白酒不含税售价 50 000

元/吨，成本价 35 000 元/吨。该酒厂上述业务当月应纳消费税（ ）元。（白酒消费税税率 20%加 0.5 元/500 克）

A.11 000 B.10 000 C.8 700 D.7 700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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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纳税人将自产的应税消费品用于其他方面的，有同类消费品售价的，按同类消费品的售价计算纳税。

当月应纳消费税＝50 000×1×20%＋1×2 000×0.5＝11 000（元）。

【多选题 5】纳税人发生的下列行为中，应征收消费税的有（ ）。

A.酒厂将自产的白酒赠送给客户

B.烟厂将自产的烟丝用于连续生产卷烟

C.汽车制造厂将自产的小汽车用于工厂内部的行政部

D.原油加工厂将自产的柴油用于调和生产生物柴油

E.化妆品厂将自产的高档化妆品在三八节发给女员工作为节日慰问品

【答案】ACE

【解析】选项 B、选项 D 均属于将应税消费品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自用环节不征收消费税。

【多选题 6】某酒厂 2022 年 4 月用 10 吨特制粮食白酒与供货方换取原材料，供货方提供的原材料价款 40 万元，供

货方开具了税款为 5.2 万元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酒厂也开具了增值税专用发票。特制粮食白酒平均售价 22 元/斤；

最高售价 25 元/斤。下列关于酒厂的业务说法正确的有（ ）。

A.酒厂应按特制粮食白酒平均售价计算从价部分的消费税

B.本期应缴纳消费税为 11 万元

C.本期计算消费税时，从价采用最高价 25 元/斤

D.本期应该缴纳增值税为 0.52 万元

E.本期应该缴纳增值税为 1.95 万元

【答案】BCD

【解析】用应税消费品换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应按最高售价计算消费税；按平均价计算增值税。

应纳消费税＝10×2 000×0.5÷10 000＋10× 2 000×25×20%÷10 000＝11（万元），应纳增值税

＝10×2 000×22×13%÷10 000－5.2＝0.52（万元）。

考点 4 委托加工环节应纳税额计算

1.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

2.委托方支付加工费和增值税进项税额，受托方收取加工费和缴纳增值税销项税额。

3.委托方是消费税纳税人。受托方是增值税纳税人和消费税代收代缴义务人（个人除外）。受托方是个人（含个体工

商户）的，委托方在收回应税消费品后向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缴纳消费税。

4.受托方应按受托方同类应税消费品的售价计算纳税；没有同类销售价格的，按照组成计税价格计算纳税。

5.委托方以不高于受托方计税价格出售的，属于直接销售，不再缴纳消费税；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

的，不属于直接出售，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消费税，在计税时准予扣除受托方已代收代缴的消费税。

6.受托方没有代扣代缴，委托方按售价缴纳消费税，没有售价按照组价缴纳消费税。

7.用于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的，符合条件的已纳消费税税款准予按规定抵扣。

【单选题 1】下列业务中，委托方为消费税纳税义务人的是（ ）。

A.委托加工木制一次性筷子，原材料由委托方提供，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

B.委托加工高档修饰类化妆品，受托方提供主要材料并收取加工费，委托方提供部分辅助材料

C.加工小汽车，受托方先将原材料卖给委托方，然后再接受加工收取加工费

D.委托加工高尔夫车，主要材料由委托方提供，受托方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并收取加工费

【答案】A

【解析】选项 A、B、C，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属于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其中委托加工是指由委托方提供原料和主

要材料，受托方只收取加工费和代垫部分辅助材料；对于由受托方提供原材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或者受托方先将

原材料卖给委托方，然后再接受加工的应税消费品，以及由受托方以委托方名义购进原材料生产的应税消费品，不

论纳税人在财务上是否作销售处理，都不得作为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而应当按照受托方销售自制应税消费品缴纳

消费税。所以，选项 A的消费税纳税人是委托方，而选项 B、C的消费税纳税人是受托方。选项 D，高尔夫车不属于



第 5 页 共 10 页

消费税的征税范围，所以委托方不是消费税的纳税义务人。

【单选题 2】关于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税务处理，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纳税人委托个体工商户加工应税消费品，于委托方收回后在纳税人所在地缴纳消费税

B.委托方提供原材料但未提供材料成本的，由纳税人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核定其材料成本

C.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后，委托方收回已税消费品对外销售的，不再征收消费税

D.委托方提供原材料的成本是委托方购进材料时支付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答案】A

【解析】选项 B：凡未提供材料成本的，“受托方”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材料成本。选项 C：委托加工的

应税消费品，受托方在交货时已代收代缴消费税，委托方将收回的应税消费品，以“不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

售的，为直接出售，不再缴纳消费税；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的，不属于直接出售，需按照规定

申报缴纳消费税，在计税时准予扣除受托方已代收代缴的消费税。选项 D：“材料成本”是指委托方所提供加工材料

的实际成本。

【单选题 3】某鞭炮厂 2022 年 5 月委托某厂家加工一批鞭炮、焰火，该鞭炮厂发给厂家的原材料成本为 23 250 元。

厂家当月加工完毕并于 5 月 20 日将该批鞭炮、焰火送交该鞭炮厂，收取含税加工费 11 300 元、代垫辅助材料款 5 650

元，厂家无同类鞭炮、焰火的销售价格。该鞭炮厂于 5月底将该批鞭炮、焰火全部销售，取得不含增值税价款 60 000

元，则该鞭炮厂当月应纳消费税（ ）元。（鞭炮焰火消费税税率为 15%，成本利润率为 5%）

A.0 B.1 058 C.2 250 D.6 750

【答案】C

【解析】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委托方以高于受托方的计税价格出售的，不属于直接出售，需按照规定申报缴纳消

费税，在计税时准予扣除受托方已代收代缴的消费税。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计算和计税依据＝[23 250＋（11 300

＋5 650）÷1.13] ÷（1－15%）＝45 000（元）受托方代收代缴消费税＝45 000×15%＝6 750（元）委托方收回后

全部销售应缴纳消费税＝60 000×15%－6 750＝2 250（元）

【多选题 4】关于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处理，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委托加工消费税纳税地点（除个人外）是委托方所在地

B.委托加工的加工费包括代垫辅助材料的实际成本

C.受托方没有代收代缴消费税税款，委托方应补缴税款，受托方不再补税

D.受托方已代收代缴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委托方收回后以高于受托方计税价格出售的，应申报缴纳消费税

E.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纳税人是受托方

【答案】BCD

【解析】选项 A，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受托方为个人的，由委托方向其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主管税务机关申

报纳税；受托方为企业等单位的，由受托方向机构所在地或者居住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报缴税款；

选项 E，委托加工应税消费品的消费税纳税人是委托方，受托方是代收代缴义务人。

考点 5 进口环节应纳税额计算

【单选题 1】2022 年 2 月某烟草进出口公司从国外进口卷烟 8 万条（每条 200 支），支付买价 200 万元，支付到达我

国海关前的运输费用 12 万元、保险费用 8 万元。关税完税价格 220 万元。假定进口卷烟关税税率为 20%。则进口卷

烟应纳消费税（ ） 万元。

A.236.4 B.235.3 C.224.8 D.156

【答案】D

【解析】（1）进口卷烟应纳关税＝220×20%＝44（万元）

（2）进口卷烟消费税的计算：① 定额消费税＝8×0.6＝4.8（万元）② 每标准条确定消费税适用比例税率价格

＝（220＋44＋4.8）÷（1－36%）÷8= 52.5（元）每条价格小于 70 元，所以适用 36%的税率。从价应纳消费税

＝（220＋44＋4.8）÷（1－36%）×36%＝151.2（万元），应纳消费税＝151.2＋4.8＝1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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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题 2】2022 年 6 月国内某手表生产企业进口手表机芯 6 000 只，海关审定的完税价格 0.5 万元/只，关税税率

30%，完税后海关放行；当月生产销售高档手表 8 000 只，单价 1.25 万元（不含税）。2022 年 6 月该手表生产企业

国内销售环节应纳增值税和消费税共计（ ）万元。（高档手表消费税税率为 20%）

A.2 257 B.2 793 C.3 700 D.4 600

【答案】B

【解析】国内销售环节应纳增值税=8 000× 1.25×13%－6 000×0.5×（1+30%）×13%=793（万元）国内销售环节

应纳消费税=8 000×1.25×20% =2 000（万元）国内销售环节应纳增值税和消费税=793+2 000=2 793（万元）

考点 6 零售环节应纳税额计算

【单选题 1】2022 年 6 月，某国内汽车制造厂将一辆高档小轿车以 140 万元（不含增值税）的价格直接销售给国内

消费者使用，该小轿车生产环节消费税税率 40%，则该汽车制造厂应纳消费税（ ）万元。

A.56 B.70 C.78 D.86

【答案】B

【解析】自 2016 年 12 月 1 日起，对超豪华小汽车，在生产（进口）环节按现行税率征收消费税基础上，在零售环

节加征消费税，税率为 10%。超豪华小汽车是指每辆零售价格 130 万元（不含增值税）及以上的乘用车和中轻型商

用客车。该厂应纳消费税＝140×（40%+10%）＝70（万元）。

【多选题 2】根据现行消费税的规定，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销售金银首饰，计税依据为含增值税的销售额

B.金银首饰连同包装物销售，包装物金额应计税

C.带料加工金银首饰，计税依据为加工费

D.以旧换新销售金银首饰，计税依据为实际收取的不含增值税销售额

E.同时销售金银首饰和非金银首饰，未分别核算的均按金银首饰计税

【答案】BD

【解析】纳税人销售金银首饰，计税依据为不含增值税的销售额；带料加工金银首饰，计税依据为受托方同类产品

的销售价格，没有同类销售价格的，按组价计税；同时销售金银首饰和非金银首饰，未分别核算的，如果是生产环

节应按 10%计税，零售环节应按金银首饰 5%计税。

考点 7 批发环节应纳税额计算

【单选题】某卷烟批发企业（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0 年 5 月，批发销售给卷烟零售企业卷烟 6 标准箱，取得含税

收入 120 万元。销售给其他卷烟批发企业卷烟 10 标准箱，取得含税收入 190 万元。该企业当月应纳消费税（ ）

万元。（卷烟批发环节比例税率 11%，定额税率 250 元/箱）

A.57.52 B.37.01 C.57.59 D.11.83

【答案】D

【解析】卷烟在批发环节复合计征消费税，税率为 11%＋250 元/箱。该企业当月应纳消费税＝120÷（1＋13%）×11%

＋6×250÷10 000＝11.83（万元）。

考点 8 消费税已纳税款扣除

【知识点 1】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的扣除

用外购已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销售时，按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准予扣除外购应税消费品已纳的消费税税

款。

（一）扣除范围

1.外购已税烟丝生产的卷烟；

2.外购已税高档化妆品生产的高档化妆品；

3.外购已税珠宝玉石生产的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

4.外购已税鞭炮焰火生产的鞭炮焰火；

5.外购已税汽油、柴油、石脑油、燃料油、润滑油为原料生产的应税成品油；

6.外购已税杆头、杆身和握把生产的高尔夫球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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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外购已税木制一次性筷子生产的木制一次性筷子；

8.外购已税实木地板生产的实木地板；

9.外购葡萄酒连续生产应税葡萄酒；

10.啤酒生产集团内部企业间用啤酒液连续灌装生产的啤酒。

【知识点 2】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纳税款的扣除

纳税人用委托加工收回的应税消费品连续生产应税消费品，在计征消费税时可以扣除委托加工收回应税消费品的已

纳消费税税款。

扣除范围与外购相比：少了葡萄酒、啤酒。

【单选题 1】2022 年 3 月，某化工生产企业以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高档化妆品为原料继续加工高档化妆品。委托加

工收回的已税高档化妆品已纳消费税分别是：期初库存的已纳消费税 30 万元，当期收回的已纳消费税 10 万元、期

末库存的已纳消费税 20 万元。当月销售高档化妆品取得不含税收入 280 万元。该企业当月应纳消费税（ ）万元。

（高档化妆品消费税税率 15%）

A.12 B.39 C.42 D.22

【答案】D

【解析】委托加工收回高档化妆品为原料继续加工生产高档化妆品的，可以扣除已纳的消费税。可以扣除的消费税

税额＝期初库存＋当期收回－期末库存＝30＋10－20＝20（万元），该企业当月应纳消费税＝280×15%－20＝22（万

元）。

【单选题 2】甲卷烟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2 年 1 月初库存外购烟丝买价 5 万元；从小规模纳税人购进烟丝，

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为 20 万元；月末外购库存烟丝买价 12 万元。本月将外购烟丝用于连续生产甲类卷

烟，本月销售甲类卷烟 10 箱（标准箱），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22 万元。甲卷烟厂本月应缴纳消费税（ ）万元。（甲

类卷烟生产环节比例税率 56%，定额税率 150 元/箱，烟丝消费税税率 30%）

A.12.47 B.8.57 C.12.32 D.6.47

【答案】B

【解析】准予抵扣的消费税=（5+20-12）×30%=3.9（万元）。甲卷烟厂应缴纳消费税=22×56%+l0×150÷

10000-3.9=8.57（万元）。

【单选题 3】关于已纳消费税扣除，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葡萄酒生产企业购进葡萄酒连续生产应税葡萄酒的，准予从应纳消费税额中扣除所耗用的应税葡萄酒已纳消费税

税款，本期消费税应纳税额不足抵扣的，余额留待下期抵扣

B.葡萄酒生产企业购进葡萄酒连续生产应税葡萄酒的，准予从应纳消费税额中扣除所耗用的应税葡萄酒已纳消费税

税款，本期消费税应纳税额不足抵扣的，不得结转抵扣

C.以外购高度白酒连续生产低度白酒，可以按照当期生产领用数量计算准予扣除外购白酒已纳消费税

D.以外购高度白酒连续生产低度白酒，可以按照当期购进数量计算准予扣除外购白酒已纳消费税

【答案】A

【解析】选项 AB：纳税人从葡萄酒生产企业购进、进口葡萄酒连续生产应税葡萄酒的，准予从葡萄酒消费税应纳税

额中扣除所耗用应税葡萄酒已纳消费税税款。如本期消费税应纳税额不足抵扣的，余额留待下期抵扣。选项 CD：外

购已税白酒连续生产应税白酒，不得扣除外购白酒已纳消费税税额。

【多选题 4】下列可按生产领用数量抵扣应税消费品已纳消费税的有（ ）。

A.首饰厂将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玉珠抛光打孔串成玉珠项链

B.白酒厂将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低档白酒用于生产高档白酒

C.首饰厂将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蓝宝石戒面制成 18K 黄金镶嵌项坠

D.卷烟厂将委托加工收回的烟丝生产卷烟

E.成品油加工厂将委托加工收回的已税润滑油为原料生产应税成品油

【答案】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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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选项 B，用低档白酒连续生产高档白酒不得抵扣已纳消费税；选项 C，黄金镶嵌首饰应在零售环节纳税，不

能抵扣蓝宝石戒面已纳消费税税款。

【多选题 5】下列应税消费品中，准予扣除已纳消费税的有（ ）。

A.以已税珠宝玉石为原料生产的金基镶嵌首饰

B.以已税烟丝为原材料生产的卷烟

C.以已税小汽车改造生产小汽车

D.以已税润滑油为原料生产的润滑油

E.以已税杆头、杆身和握把为原料生产的高尔夫球杆

【答案】BDE

【解析】选项 A，金基镶嵌首饰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 不得抵扣已纳消费税；选项 C，小汽车没有准予扣除已纳

消费税的规定。

考点 9 计算题和综合分析题

【计算题 1】甲木制品厂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主要从事实木地板生产销售业务，2019 年 2 月发生下列业务：

（1）外购一批实木素板，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 120 万元；另支付运费 2 万元，取得增值税普通发票。

（2）将上述外购已税素板 30%连续生产 A型实木地板，当月对外销售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60 万元。

（3）将上述外购已税素板 30%委托乙厂加工 B 型实木地板，当月加工完毕全部收回，乙厂收取不含税加工费 5 万元，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乙厂同类实木地板不含税售价为 65 万元。

（4）将外购的材料成本为 48.8 万元的原木移送丙厂，委托加工 C 型实木地板，丙厂收取不含税加工费 8 万元，开

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丙厂无同类实木地板售价。当月加工完毕甲厂全部收回后，对外销售 70%，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70 万元，其余 30%留存仓库。

（5）主管税务机关 3 月初对甲厂进行税务检查时发现，乙厂已按规定计算代收代缴消费税，但丙厂未履行代收代缴

消费税义务。

已知：实木地板消费税税率为 5%。

根据上述资料，回答下列问题：

（1）业务（2）中，甲厂应缴纳消费税（ ）万元。

A.2.97 B.1.17 C.1.20 D.3.00

【答案】C

【解析】以外购的已税实木地板为原料生产实木地板，外购实木地板已纳的消费税准予扣除，

甲厂应缴纳消费税

=60×5%－120×30%×5%=1.20（万元）。

（2）乙厂应代收代缴消费税（ ）万元。

A.2.16 B.2.19 C.3.25 D.6.58

【答案】C

【解析】（1）委托加工的应税消费品，有受托方同类消费品销售价格的，按照受托方的同类消费品的销售价格计算

纳税。（2）乙厂应代收代缴的消费税=65×5%=3.25（万元）。

（3）甲厂销售 C 型实木地板应缴纳消费税（ ）万元。

A.1.99 B.1.80 C.2.09 D.3.50

【答案】D

【解析】丙厂未代收代缴消费税，应由甲厂收回后补缴税款，对于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已直接销售，按销售额计税补

征。甲厂销售 C 型实木地板应纳消费税=70×5%=3.50（万元）。

（4）甲厂留存仓库的 C 型实木地板应缴纳消费税（ ）万元。

A.0.00 B.0.77 C.0.90 D.1.50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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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丙厂未代收代缴消费税，应由甲厂收回后补缴税款，对于收回的应税消费品尚未销售或用于连续生产等，

按组成计税价格计税补征。甲厂留存仓库的 C 型实木地板应缴纳消费税=（48.8+8）÷（1－5%）×30%×5%=0.90（万

元）。

【综合分析题】甲商城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2021 年 3 月发生以下业务：

（1）珠宝部销售金银首饰取得含税销售额 189 万元，销售珍珠、玉石首饰取得含税销售额 245 万元；受托加工金银

首饰，收取不含税加工费 2 万元，委托方提供的原料成本为 6 万元；以旧换新方式销售金银首饰，同类金银首饰的

含税销售额 21 万元，旧金银首饰作价 6 万元，实际取得含税销售额 15 万元。

（2）商城的超市采取线上交易配送到家方式销售商品（税率 13%），零售额 85 万元；线下零售额 181.6 万元，其中

销售米、面、食用植物油、水果取得含税销售额 46 万元。

（3）销售服装、家电取得含税销售额 1695 万元。

（4）商城开展科普活动，取得科普讲座门票收入 5.3 万元。

（5）由于 2 月销售的商品（税率 13%）出现质量问题，与购货方协商后按照不含税金额 200 万元给予购货方 20%折

让，并按折让金额开具红字发票。

（6）商城内建设休闲区供顾客休息，购进桌椅等物品，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税额合计 0.8 万元；购进一批货物

捐赠给目标脱贫地区的扶贫对象，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金额 50 万元、税额 6.5 万元，商城超市从某农贸市场

（小规模纳税人）购进水果，取得的增值税普通发票注明金额 20 万元；支付快递费，取得一般纳税人开具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注明金额 0.5 万元；从国内购进其他商品和服务，取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注明税额合计 12.56 万元。

（7）从境内某品牌家电供应商取得与销售额挂钩的平销返利收入 3 万元。

（8）由于保管不善，从一般纳税人购进一批服装发生丢失，该批服装的账面成本为 13 万元（已抵扣进项税额），其

中包括一般纳税人提供运输的运费成本 1 万元。

已知：当月取得的相关票据均已申报抵扣，企业未放弃相关税收优惠。

根据上述业务，回答下列问题。

（1）业务（1）应缴纳消费税（ ）万元。

A.9.71 B.9.45 C.9.76 D.20.29

【答案】C

【解析】业务（1）应缴纳消费税=（189+15）÷（1+13%）×5%+（2+6）÷（1-5%）×5%=9.45（万元）。

（2）业务（2）销项税额（ ）万元。

A.34.66 B.29.18 C.30.67 D.25.28

【答案】B

【解析】业务（2）销项税额=（85+181.6-46）÷（1+13%）×l3%+46÷（1+9%）×9%=29.18（万元）。

（3）本月销项税额合计（ ）万元。

A.271.33 B.242.79 C.271.36 D.271.19

【答案】D

【解析】业务（1）销项税额=（189+245+15）÷（1+13%）×13%+2×13%=51.91（万元）；业务（2）销项税额=29.18

（万元）；业务（3）销项税额=1695÷（1+13%）×l3%=195（万元）；业务（4）销项税额=5.3÷（1+6%）×6%=0.3

（万元）；业务（5）冲减销项税额=200×20%×13%=5.2（万元）；本月销项税额合计=51.91+29.18+195+0.3-5.2=271.19

（万元）。

（4）业务（6）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进项税额（ ）万元。

A.21.66 B.13.39 C.19.06 D.19.09

【答案】B

【解析】业务（6）准予从销项税额中抵扣的进项税额=0.8+0.5×6%+12.56=13.39（万元）。

（5）本月应缴纳增值税（ ）万元。

A.254.27 B.259.80 C.225.77 D.25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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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业务（7）冲减进项税额=3÷（1+13%）×13%=0.35（万元）；业务（8）转出进项税额=（13-1）×13%+1×

9%=1.65（万元）；本月应缴纳增值税=271.19-（13.39-0.35-1.65）=259.80（万元）。

（6）关于甲商城本月业务的税务处理，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A.开展科普讲座门票收入免征增值税

B.由于 2 月销售的商品出现质量问题而给予购货方的折让可以从本期计税销售额中扣除

C.为建设休闲区购进各类物品的进项税额不允许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

D.为捐赠目标脱贫地区扶贫对象购进货物的进项税额不得从当期销项税额中抵扣

E.从境内供应商取得的返还收入应计提销项税额

【答案】BD

【解析】选项 A：对科普单位的门票收入，以及县级及以上党政部门和科协开展科普活动的门票收入免征增值税。

选项 C：为建设休闲区购进各类物品，属于用于经营，进项税额可以抵扣。选项 E：商业企业向供货方收取的凡与商

品销售量、销售额挂钩（如以一定比例、金额、数量计算）的各种返还收入，均应按照平销返利行为的有关规定冲

减当期增值税进项税额。


